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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之法律法规的修改提议 
2006 年八月 

 
导言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组织和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致力于

发展互惠互利的商务关系。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 33 年以来，中国发展迅速，已成

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现在则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公司已在近 4 万 5
千家外商投资企业中投资了 500 亿美元。两国的经济正在日益融合，为进一步拓展合作提

供了巨大机会。 
 
如此重要和复杂的贸易关系的迅猛发展自然带来需要两国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问题。中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目前是双边关系中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会于 2005 年对会员进行的

一项调查反映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影响会员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最主要问题。 
 
这不仅仅是美国和其它外国公司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而言也是一个重

要的课题。中国政府领导层认识到，更加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促进健康的贸易关系和改

进中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发展是必须的。因此，中央政府对知识产权问题表现出了极

大关注。 
 
国务院于 3 月 14 日颁布了《2006 年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计划》，表明了中国将在今年采取

以便进一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众多步骤。该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修订与知识产权保护相

关的法律和法规。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继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而付出

的努力。为提供协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审阅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以便确定可

改进的领域，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让中国及外国的技术所有人收益。以下列表归

纳了我会所进行的一部分审阅结果和对这些相关法律和法规所提出的改进提议。 
 
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在发展知识产权法律框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本提议的目的在于

提供一些建议，来进一步改进对中国及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培育互惠互利的商务关

系并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2

对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的修改提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2004 年 12 月 22 日) 
现行规定 修改提议 

司法解释规定了版权、商标和专利侵权

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最低起点。 
去除侵权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最低起点，规定

构成刑事犯罪的侵权行为的定义为达到“商业

规模”的侵权业务活动。按此修改《刑法》第

214 条、第 217 条和第 218 条。 
第 5 条和第 6 条规定，实施的侵权行为

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 
去除须证明版权侵权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是以营

利为目的这一要求。代之以如下措词，即以造

成的侵害为基础做出裁定。 
尚无条款规定对未经授权租赁、播放和

展示的软件、影片、声音记录以及其他

作品的处理办法。 

确认未经授权租赁、播放和展示的软件、影

片、声音记录以及其他作品可移送刑事起诉。 

无 建议增加： 
 
规定重复侵权的侵权人应自动承担刑事责任。 
 
若侵权货物未销售或销售单据不存在，按照利

用受害人价格算出的存货价值来施以适用的刑

事惩罚。 
 
在解释当中推定业主明知知识产权犯罪（如假

冒商标、盗版或提供生产技术）的规定。 
 
依据国际惯例，限制违法者使用原材料和其他

配套服务（如电力）的接触。 
 
确认侵权软件的最终用户应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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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现行规定 修改提议 
第一编第四章第一节第 64 条规定，违法

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运

还和退赔。 

增加以下规定：实施犯罪时所用的财物应予以

没收和销毁。 

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第 214 条并未具体

指定商品出口为销售的一种形式。 
将出口、租赁和保存假冒商标的商品规定为第

214 条项下的销售形式。 
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第 217 条和 218 条

具体指定违法者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实施了侵权行为。 

删除必须证明版权侵权人是以营利为目的来实

施侵权行为这一要求。而代之以证明侵权人已

造成了侵害这一规定。 
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第 218 条将明知销

售侵权复制品的犯罪起点数额规定为人

民币 10 万元，并将明知销售假冒商标商

品的犯罪起点数额规定为人民币 5 万

元。 

删除商标和版权侵权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所有

数额上的最低起点，并规定侵权行为的定义为

达到“商业规模”的侵权业务活动。 
 
将最终使用盗版的受到版权保护的作品或假冒

商标货物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其中包括未

经授权租赁、播放或展示的软件、影片、声音

记录或其他作品。 
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第 219 条将违反商

业秘密的惩罚限制于造成“重大损失”

的人上。 

删除造成“重大损失”这一最低起点。 

无 
 

建议增加： 
 
使重复侵权的侵权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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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现行规定 修改提议 
第二编第二章详细规定进行刑事侦查的

标准。第 83 条规定“在发现犯罪事实或

者犯罪嫌疑人”的基础上进行立案和实

施侦查。 

允许公安机关以可能诉因的初步证据为基础进

行案件的侦查，以便在实施搜查之前就可冻结

资产。 

无 建议增加： 
 
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和全国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所颁

布的《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的意见》，以及海关总署和公安部所颁布的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

以便澄清公安机关在有合理犯罪嫌疑基础上进

行立案侦查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现行规定 修改提议 

第七章第 52 条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有权

的行为，规定罚款数额最高为非法经营

额的 3 倍；或者，在非法经营额无法计

算时，罚款数额为 10 万元人民币以下。 

应规定出足够威慑未来侵权行为的最低罚款数

额，以去除侵权人金钱上的诱因。 
 
规定足够威慑未来侵权行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金。 
无 建议增加： 

 
规定侵权人支付假冒商品的存放和销毁费用。 
 
规定假冒商品必须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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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 
现行规定 修改提议 

第三章第 15 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请

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时应当提供担

保。海关一旦扣留了货物，第四章第 27
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取得人民法院命

令以维持扣留的效力，而须向人民法院

提供第二份担保。 

规定将担保从海关转移到人民法院，这样就无

需提供两份担保。 

第四章第 26 条给予海关 30 个工作日，

将其调查结果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可立即查看海关收集的与

假冒案件相关的信息。 

第四章第 27 条规定将案件从海关移送给

人民法院的条件。 
在移送规定中推定个人有合理基础明知有侵权

行为的规定。 
 
规定假冒标识并非附着在产品之上，而是与产

品一并发运，也可对该产品进行扣留。 
 
贸易公司要为利用其许可证或以其名义发运的

假冒侵权商品承担责任。 
 
要求进出口公司将假冒发运货物的目的地和购

买人/接货人的情况公布于众。 
 
建立一个监控系统，用于监控先前已被海关扣

留过物品的造假者，并将它们的名字公布于

众。在特定期间内对来自同一造假者的发运货

物进行海关检查。 
第四章第 29 条允许旅行者携带“合理数

量且供个人使用的假冒或盗版物品。” 
本条规定应予删除——法律不应允许使用或携

带任何假冒或盗版物品。 

无 建议增加： 
 
在条例当中推定出口假冒及盗版物品的生产供

应商和贸易公司明知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并

对其应用刑事诉讼法。 
 
赋予海关对出口假冒及盗版物品的公司处以足

够威慑今后潜在侵权行为的罚款的权力。 
 


